
玲的家乡开封采访，邻居说，从来没

有看到过刘春玲炼法轮功。 

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盛汽油

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完好无损，最易

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头发边缘整整

齐齐。后面的警察轻松拎着静止垂直

的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台词，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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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退党、退团、退队（三退）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明慧网】大赦国际组织苏格兰

学生分部于三月七日和八日，在爱丁

堡举行 2014 年会，中共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罪行是本届年会上受到密

切关注的重大议题。 

在此次年会上，中国问题专家伊

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介绍

他的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研究报告，听众们对葛特曼揭露的中

共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真相感到无

比震惊，纷纷表示要立即采取行动，

积极传播真相，呼吁国际社会一起共

同制止中共践踏人权、活摘器官反人

类暴行。 

葛特曼在发言中指出，中共迫害

法轮功是大规模活摘器官罪行得以

发生的根源。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中

共开始对法轮功残酷迫害，意味着大

规模强行攫取器官的可能。这些用于

移植的器官主要来自被迫害关押的

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着重指出：活体摘取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事件，是由中共最高当

局内部成员利用国家机器统一组织

下的大规模的涉及全国范围的群体

灭绝性大屠杀，是在官方的组织和保

护下，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

方等医疗机构联合进行的系统犯罪。

实施犯罪中，军队、武警医院和器官

移植中心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

官的主要场所。薄熙来、王立军等人

都在犯罪名单上。 

会议主席爱丁堡大学学生玛丽

说：“我们可以与从大赦国际开始采

取行动，真正尽力让大家都知道这件

事，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各国政府必

须面对和参与的一个全球运动，我们

不希望苏格兰落在后面，所以需要给

（苏格兰政府）他们压力从而保证其

参与其中，从而让（制止中共活摘器

官）事情得到解决。” 

爱丁堡大学学生丽维（Livi）说：

“人人都有自由生活、免于被迫害的

恐惧、保持人身独立的权利，而这（活

摘器官恶行）甚至制度性的被用来做

生意。”“国际社会要广泛关注和讨

论（中共活摘器官问题）。我们要和

国际社会一起向（遭受人权践踏的）

中国人民发出信息：我们在这里和你

们站在一边，我们支持你们，这是我

们必须做的。” ◇ 

十三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那把“伪火”
2001 年除夕，天安门广场上五人

自焚，中共当局在事发两小时后，即

向全世界栽赃诬陷说是法轮功学员所

为，在全世界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 

但谎言终归是谎言，“自焚”真

相很快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国际获

奖纪录片《伪火》，揭示了“天安门

自焚”的诸多疑点： 

将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慢

镜头播放，就会看到：所谓的自焚女

子刘春玲，并非被火烧死，而是被军

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  

《华盛顿邮报》记者专程到刘春

灭火毯到他身上。 

央视录像中，央视记者不穿

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把最容

易携带病菌的话筒伸向了“严重

烧伤的”女孩刘思影。烧伤病人

要严防感染，医院难道连最起码

的隔离防护都忽视了吗？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

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中

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

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

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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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云

南昆明法轮功学员邓桂英、吕长英、

瞿月仙、朱玉莲因发送法轮功真相

材料遭曲靖市马龙县王家庄派出所

警察绑架和非法审讯。她们回家后，

家人均遭非法骚扰。 
    二月二十三日早上九点多钟，

邓桂英（今年七十一岁，是昆明市

化工原料公司的退休职工）、吕长英

（七十三岁，云南省粮食局一直库

退休职工）、瞿月仙（今年七十七岁，

海口三百号退休职工）、朱玉莲（今

年五十四岁，昆明官渡区新草房北

村村民），乘坐昆明到贵州六盘水的

火车，到了曲靖市马龙县吴官田车

站下车后，她们将随身带着的真相

光盘、《九评共产党》、《天赐洪福》

等真相小册子向有缘人赠送，才发

了几份就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 
    随后王家庄派出所出动警车，

八名警察来到王家庄车站，两个穿

警服，其余六人着便衣，将四人强

扭上警车，绑架到王家庄派出所。

分别对她们四人非法审讯，审讯她们

的 警 察 警 号 分 别 是 024070 和

024080。法轮功学员不配合审讯，不

报姓名，但是警察却从电脑上查到了

她们的信息。之后强制按手印。 

    四位法轮功学员向派出所的警

察讲法轮功真相，并将身上带着的资

料给警察看，希望他们明真相、善待

法轮功学员，会有美好的未来。警察

给朱玉莲戴上手铐、脚镣，卡了两个

多小时，还强行给四人照像。下午六

点多钟，警察都去吃饭了，只有一个

警察看守，朱玉莲走出派出所。警察

吃完饭回到派出所发现少了一个人，

立即出发去找，但也没有找到。 

    剩下三位法轮功学员在派出所

一直向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最后警察

用车把三人送到一家旅馆，让她们第

二天自己乘车回去，就这样三位法轮

功学员在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顺利

回家。 
    四位法轮功学员虽然都回到了

家，但是都遭到了非法骚扰。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邓桂英回家

后，有三个自称社保局的来到她家，

问名字也不说，却反而说有什么事去

找他们。第三天二月二十五日又来了

一个，也自称是社保局的，来家看看

她在不在。 
    吕长英回家后，东站派出所就打

电话给她儿子，称这次是因为年纪大

才放过她，让她儿子看好邓桂英。 
    瞿月仙的小女儿也接到梁源派

出所和海口派出所警察的电话，让看

好她母亲，不要再出去发资料，并威

胁如果再出去（发资料），就让瞿月

仙当交警的儿子马上脱掉衣服走人

（即开除）。 
    朱玉莲的丈夫和弟弟接到王家

庄派出所的电话，让他们俩亲自到马

龙县接人，而当他们赶到王家庄派出

所后，警察却欺骗家人说：“人是放

回去了，这次也就不根究了，你们管

好，下次别叫她出来（发资料）！”家

人回家后也将怨气发泄在朱玉莲身

上。◇ 

体。”明确表达了人人都有退出任何政

党或团体的自由，任何政党、团体都不

得阻止其成员退出。 

世界上，只有黑社会组织和那些类

似于“人民圣殿教”的邪教组织，以及

共产党这样的流氓政党，才会禁止其成

员退出，并对退出的成员实施打击报复。

既然“退党”完全是自由的、合法

的，那么，劝人“退党”呢？ 

劝人退出某一政党或团体，正如劝

人加入某一政党或团体一样，完全是合

法的。“结社的自由”还包括这样的权

利：任何人都有宣传某一政党、团体的

权利，也有吸引民众、劝导民众加入某

一政党、团体的权利。 

既然所有人都有权通过各种宣传、活

动吸引、劝导民众加入他的党派或团体，

那么，党派之间、团体之间以竞争的方

式争取成员，包括劝人退出其它政党而

加入他的政党，当然也是完全合法的。

实际上，在共产党的起家史上，它

不是充份运用过这种权利吗？它

不是将很多国民党员拉拢成为共

产党员吗？ 

当然，今天法轮功学员权人退

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并不是党派之间为了各自的政治

目地而开展的党派之间的竞争，是

因为天灭中共近在眼前，作为邪共

的成员，将随着邪党恶魔的灭绝而

一起陪葬。神佛慈悲，网开一面，

给邪共成员一次选择和自救的机

会，只要退出党、团、队，记住“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

能在天灭中共的劫难中保平安。法

轮功学员不是在劝民众三退中得

到好处，而是用自己的辛劳、钱财

甚至生命在救人。◇ 

【明慧网】因受中共党文化的

影响，很多中国人认为“退党”是

“反动”的，劝人“退党”是“与

共产党作对”、是“反党”是违法。

那么，这些看法对不对呢？ 

其实，退党自由，劝人退党也

完全合法。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条规

定：（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

和结社的自由。（二）任何人不得

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所谓“结社的自由”，就是公

民有成立政党、团体的自由，也有

加入某一政党、某一团体的自由，

当然，也有退出某一政党、某一团

体的自由。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条规

定“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


